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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水率計畫」管線汰換工程，預計 105 年底前可全部改善完成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與台灣自

來水公司並已提供免費驗血服務，且對於未完成換管之用戶，將加強用戶水質監測管理，以

求對用戶權益最大保障。未來，行政院消保處仍將持續督導主管機關加強相關消費者保護措

施，以維護消費者權益。 

五、另查現行環保標章-水性塗料共 5 家廠商 27 件產品、油性塗料共 5 家廠商 23 件產品，其成分

不得含有鉛。行政院環保署將加強管理已列入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之含鉛毒化物。 

（五十二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校園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792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2-532） 

江委員就校園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「幼兒園評鑑辦法」及教育部 102 學年至 106 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規定，幼兒園每學

期應至少自我檢核 1 次全園設施設備（包括遊戲設施）之安全性，對於不符安全、待修繕或

汰換者，應留有處理情形之紀錄。教育部為強化校園安全管理，每學期均發函要求各地方政

府督導轄屬幼兒園，於開學前完成相關設施設備之安全檢核工作，教育部國教署自民國 94 年

起並持續補助公立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經費，將改善安全設施設備列為補助第 1 順位，

並於申請計畫書中明定幼兒園購置之遊戲設施設備應為幼兒專用，且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

CNS 國家標準。另教育部亦要求新成（設）立學校應依據內政部「建築技術法規」與教育部

「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」，針對校園整體規劃，於重要處所設置安全維護監控系統，教職員

及男女學生廁所宜視學生活動區域情況分區設置，配置地點應於主要動線上，提供低年級學

生使用者應毗鄰教室設置，就既有建築大樓，則應強化位處偏遠廁所照明設施（備），並設

置緊急求救系統（鈴）。 

二、本（104）年 5 月 29 日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發生 8 歲女童遭外人入侵割喉致死案，為強化校

園安全之維護，教育部國教署已於本年 7 月 1 日訂定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實施計畫」，

並函發各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據以執行，重點如下： 

(一)學生自我防護教育：針對教職同仁宣導自我保護及被害預防觀念；辦理相關學生安全保

護措施教育訓練；邀請轄區警政單位辦理校園安全講座或研習活動。 

(二)完善警監系統建置：提請學校就校園安全疑慮處所，評估裝設監視（攝錄）系統（器材

）與緊急求助設施（備）；每學期（開學前）應對夜間照明設備、安全死角緊急求救鈴

設置、校區播音系統與相關校園安全設施（備）至少檢查 1 次。 

(三)校園人車門禁管制：訂定門禁管制作業流程，針對進出校園人員車輛實施辨識、查證，

並簽名及配戴證件（或換穿背心識別）；設置明亮、顯著可透視之會客地點；學生離校

時應實施假單查證及家長身分確認。 

(四)校園安全巡查規劃：學校警衛、保全人員除注意校園警監系統外，需加強定點及上學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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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放學後校園巡查；規劃提前到校、參加校內自（學）習、社團活動學生之管制與照顧

；學校行政同仁應落實巡堂，發現可疑人、事、物應確實提高警覺，積極妥慎處理；結

合社區人力資源，並鼓勵家長志工協助校園安全巡檢工作。 

(五)教育警政聯繫合作：各校應依「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，與轄區警政單位建立聯繫

合作與通報機制；每學期邀請轄區派出所到校協助實施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；協調警

政、消防、社政及衛生等單位，建置緊急聯繫網絡。 

(六)精進緊急應變能力：訂定校園安全維護工作短、中、長程計畫；成立災害防救緊急應變

小組，律定專責單位統籌掌握、處置、協調及擔任聯繫窗口；每學年實施人為災害演練

至少 1 次，精進校屬人員遭遇突發事件應變能力，並藉以修訂學校緊急應變機制；辦理

校安業務人員在職訓練；建立家長（或鄰、里長）聯繫網絡（名冊）。 

三、內政部警政署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，係依 91 年 10 月 29 日函頒「加強維護校園安全工作之

策進重點措施」規定辦理，期間歷經多次修訂，於 96 年修訂為「警察機關強化維護校園安全

工作執行計畫」，要求各警察機關落實執行相關作為。另自 95 年起由該署與教育部共同推動

各警察分局與轄內學校簽訂「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，強化通報聯繫合作，內容包括「

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範圍、支援項目、協調聯繫、約定事項」等。為加強校園周邊巡邏，

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已於轄內各級學校校區附近廣設巡邏箱，對於未設駐衛警察或保全之學校

園區，特別加強早晨、中午、黃昏、深夜之巡邏勤務，以防制年輕人、學生違犯暴力犯罪，

淨化校園周邊安全空間。 

（五十三）行政院函送何委員欣純就第八屆第八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1 日院臺施字第 104006842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4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40707620 號 施政報告質詢

5 號） 

何委員就租屋政策與政府介入措施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租屋政策與政府介入措施問題： 

(一)有關租屋政策部分：本部研訂之住宅租賃發展政策業於本（104）年 9 月 15 日經行政院

核定併入整體住宅政策規劃辦理，為達成整體住宅政策之目標，依循所訂政策制定原則

，就健全住宅租售市場、提供多元居住協助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等三方面為其政策內涵

，其中有關強化住宅租賃市場機制擬訂政策內涵如下： 

1.保障住宅租賃市場供給者及消費者雙方權益，促進住宅租賃市場交易品質及數量。 

2.加強租賃權益保障，降低出租風險，提高房東出租意願，以有效運用民間低度使用住

宅。 

3.加強租賃所得課徵與稽查。 

4.明定承租住宅無歧視之法令，使弱勢者不因其個人或家戶之經濟、身心、性別、年齡

、家庭狀況、社會環境或族群文化差異被歧視，而無法承租可負擔之住宅。 


